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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9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家中阳台突然遭到“空袭”起火

燃放烟花爆竹 3人被罚
30次闯卡逃费
重型货车“被抓”

近日，天津市交通执法总队高速一支队接高速
运营公司移交线索，高速运营公司通过大数据比对，
精准锁定一辆存在多次闯卡逃费的津C牌照重型货
车。经查，该车在秦滨高速临港收费站人工车道多
次无视工作人员称重检测引导，强行撞杆，逃避应缴
通行费用。据统计，该车在天津市境内累计逃缴高
速通行费30次，涉及金额1600余元。
针对涉案车辆恶意闯卡、多次逃费的行为，高速

一支队迅速启动执法联动响应机制，向属地东丽区
交通执法支队发送案件协查函，督促涉案企业限期
补缴通行费并接受进一步调查。11月底，企业负责
人主动到案，在完整证据链面前，对其“故意扰乱收
费站入口超限检测秩序”与“未按规定缴纳通行费”
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执法部门依据《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第六十七条第（一）项和《天津市高速公路路
政管理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分别对企业两
项违法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为系统整治高速公路违规逃费行为，今年10

月，高速一支队梳理形成《高速公路违规逃费行为
协同治理明白纸》，进一步厘清高速交警、高速运
营公司与交通执法部门的协作机制及处置流程，依
托“黑名单”管理、线索实时共享等机制，对强行闯
卡、屏蔽通行介质、“大车小标”等典型逃费行为开
展靶向打击。
当前，高速一支队会同高速运营公司已初步构

建起“数据筛查+协同执法+信用惩戒”的全链条综
合治理体系。截至11月底，高速一支队已累计立案
查处21起逃费案件，协助追回通行费近4000元，有
效维护了高速公路通行秩序与公平收费环境，对闯
卡、逃费等违法行为形成了有力震慑。

记者 李梅旭 见习记者 李文博

近日，家住河北区灵江里的魏
先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晚上家里
的宁静会被一次毫无预警的“空袭”
打破，自家阳台不幸被“随机”选中。
“当时是晚上9点多，我在家里

正准备睡觉，就听见阳台‘砰’的一
声，然后就闻见有煳味，我过去一
看，阳台上的东西已经被点着了，幸
亏发现得早，大晚上的太吓人了！”
报警人魏先生回忆起当晚的事情仍
心有余悸，月牙河派出所民警接报
警情后迅速出警，在现场发现有燃
放过的烟花遗留物，民警周密调查
后发现，事发时有3名男子在小树林
燃放烟花，喷射出的火星清晰可见，
落在了魏先生家的阳台上。民警很
快锁定3名燃放者身份，经查，违法
嫌疑人张某某、任某某、冯某某当晚
聚会时，张某某提议自己家里还有
些烟花，不如这次就都放了。3人一
拍即合，随后驱车来到月牙河道附
近的小树林燃放烟花，魏先生的阳
台不幸“中弹”，阳台堆放的杂物被
引燃，险些酿成重大火灾事故。张
某某、任某某、冯某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了自己燃放烟花的违法事实，并
对魏先生进行了赔偿，现3人已被公
安机关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根据本市有关规定，天津市行
政区域内全域全时段禁止经营（含
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为了
您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请广大
市民朋友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发现储存、运输、销售、燃放烟
花爆竹行为，及时予以劝阻、制止，
也可拨打110、12345、12350进行举
报。对协助公安机关破获相关案
件的，视情给予奖励。

《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
法》第四条规定：本市滨海新区、和
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
北区、红桥区、东丽区、西青区、津
南区、北辰区行政区域内，禁止经
营（含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
12月15日，武清区、宝坻区、静海
区、宁河区、蓟州区相继发布烟花爆
竹禁燃禁放通告，五区行政区域内
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生产、
经营、运输和储存烟花爆竹。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涉嫌“违反
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
邮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
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
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处10
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

例》，对未经许可经由道路运输烟花
爆竹的，由公安部门责令停止非法
运输活动，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
罚款，并没收非法运输的物品及违
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烟
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未经许可
经营（销售）烟花爆竹制品，或者向
未取得烟花爆竹安全生产许可的单
位或者个人销售黑火药、烟火药、引
火线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责令停止非法生产、经营活动，处2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没
收非法生产、经营的物品及违法所
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部门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当储存数量达到一定标准或造成严
重后果的，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记者 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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